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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国家统计局河
南调查总队日前发布的 2018年河南农民
工市民化进程监测报告显示，我省进城农
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强烈，但与城市的融
合度仍需进一步提高。

此次调查是河南调查总队在全省 16
个省辖市和7个县（市），抽取95个普通小
区、11个建筑工地和 10个工业园区内的
1735个进城农民工进行的。调查结果显
示，进城农民工中，已婚中青年为主力军，

男性略多于女性。他们学历水平整体不
高，技能证书持有率低。其中，文化程度
为初中的人数最多，占比 41%；其次是高
中（含中专），占比 27%；小学及以下占比
13%。87%的受调查农民工没有获得任何
职业技能证书。从就业情况看，工资性就
业为主。从就业行业看，随着产业结构的
调整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从传统的第
二产业投身到第三产业。受调查的已就
业进城农民工中，69%的从事第三产业，

30%的从事第二产业。
调查显示，进城农民工在城镇定居的

意愿强烈。调查对象中，35%的农民工已
经在城镇定居，30%的农民工有在城镇定
居的意愿，20%的农民工仍在考虑中。同
时，有57%的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已经是
本地人，在工作、生活等方面没有任何不
适应的地方。虽然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的
意愿，但受生活交际圈子较小等因素影
响，进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不足。

全市宣传部长
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全市宣
传部长会议近日召开。会议贯彻落
实全国、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
全国、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精神，总
结梳理 2018年工作，安排部署 2019
年任务。市领导焦豫汝、张俊峰、
孙晓红出席会议。

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焦豫汝
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准确把握守正
创新的时代坐标，切实增强做好宣
传思想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
感。要积极践行时代使命，坚定不
移“举旗帜”，振奋精神“聚民心”，着
眼未来“育新人”，突出特色“兴文
化”，提升影响“展形象”，推动宣传
思想工作真正“强起来”。要全面加
强党的领导，为推动我市宣传思想
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证，为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建设作出
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张俊峰要求，要持续推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
人心落地生根，精心组织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宣传教育活动，进一
步巩固壮大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发展
的舆论氛围，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
作领导权，抓好网络建设和管理，不
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为加快郑州国
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建设提供有力的
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撑。

“绿风尚”青年林揭幕
现场植树1万多株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 通讯员
郑凯）3月9日上午，共青团郑州市委
联合郑州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和共
青团登封市委，以“保护母亲河 建
设森林郑州”为主题，在郑州市（陈
家门）义务植树基地，成功举办2019
年郑州共青团青少年春季义务植树
暨“绿风尚”青年林揭幕仪式活动。
来自全市的青年志愿者及热心市民
等3000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开始前，相关部门的负责
人共同为“绿风尚”青年林揭幕，并
号召广大青少年大力开展植树造
林、植绿护绿活动，携手共建森林郑
州，努力在全社会形成自觉保护生
态环境、爱护美好家园的良好氛围。

活动中，青年环保志愿者们现
场进行了“绿风尚”生态环保攻坚行
动宣誓，倡导广大青少年从自我
做起，从小事做起，以自己的实际
行动，积极参与环境污染防治和
生态环境保护。现场共植下 1万
余株树木。

今后，团市委将继续深化保护
母亲河行动，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
生态环保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团员
青年多形式、多渠道地宣传和践行
绿色环保理念，共同建设森林郑州。

本报讯 昨天下午，从空中俯瞰正在
建设中的农业路大桥，显得十分壮丽。目
前，桥面板铺装、伸缩缝施工、预应力张拉
等工序都在正常推进，防水层和沥青铺设
作业也在紧张进行中。

作为我市重点工程之一的农业路大
桥是农业路快速通道工程的控制性工程，
设计为独塔双索钢混结合梁斜拉桥，主桥

跨度 221+221米，梁体采用钢梁与混凝土
桥面结合梁；主塔为H形索塔，塔柱高150
米；桥面为双向 10车道，宽 43米；全桥共
设36对72根斜拉索。

大桥全长 442米、总重 9000吨，大桥
成功跨越亚洲最大的铁路编组站郑州北
站。在国内同类型桥梁中，农业路大桥桥
宽43米、顶推最大跨径是92米，斜拉索最

大承重索力达到900吨，均打破行业纪录。
待这座大桥建成开通后，农业路快速

通道工程将实现东西贯通，郑州市区将再
添一条东西向的交通主动脉，市民出行将
会更加便捷，并可缓解北三环、金水路、陇
海快速路等道路的交通压力，郑州市快速
交通系统“井”字规划的最后一横也将画
上圆满的句号。记者 丁友明 文/图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在3·15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结合 2018年度受理的投诉、举报，发布消
费热点警示，建议消费者在消费时要秉持
“四心”原则，最大限度维护自身权益。

选择商家要细心。日常消费要注意
查看商家有无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是否与
营业执照相同；大额消费除营业执照外，
还要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认
真查看注册企业信息和其他信用信息，细
心对比商家商品服务质量、信誉、价格后，

谨慎选择商家。
面对宣传要小心。不要轻信商家宣传

和口头承诺，不要被“以旧换新”“低价优
惠”“充多少送多少”“满多少返多少”等促销
手段迷惑，避免冲动消费；要特别留意商家
的促销信息、时间范围、使用范围和限制条
件等，注意售价是否与标示的优惠幅度相
符，避免掉入“券中券”“循环消费”的圈套。

付款消费要留心。尽量避免预付式
消费，不要随意办卡，如需办卡充值要选
择证照齐全、市场信誉度高、经营状况好

的商家，避免大额充值，签订书面协议，保
留消费凭据；刷卡时，要关注商家 POS机
有无异常，卡交给收银员后，仍让卡在视
线范围以内，留意收银员刷卡次数；扫码
消费时，要及时查看被收取的金额是否与
实际消费金额等同。要认真查看核对消
费清单，保留好小票、发票等凭证。

维权手段要悉心。消费者要有法律
意识和维权意识，发生消费纠纷应及时与
经营者协商解决，或就近向当地消协投
诉，也可向有关部门投诉或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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